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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攀枝花市仁和区应急管理局
[bookmark: _GoBack]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两个坚持”、“三个转变”防灾减灾新思想新理念，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，强化基层应急体系建设，根据《国家减灾委员会、应急管理部、中国气象局、中国地震局关于印发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减发〔2020〕2号）及《四川省减灾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仁和区应急管理局在进行综合评定的情况下，确定推荐仁和镇老街社区作为2021年“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” 创建单位，并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项目于2021年完成申报，2022年12月国家减灾委、应急部、中国气象局、中国地震局文件（应急〔2022〕212号）正式命名，按照政策给予20万元奖补资金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“创建”工作开展以来，区、镇、社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，累计投入资金48.5万元，为创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。老街社区高度重视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，在完成森林防灭火及疫情防控两项重点工作的情况下，加强对社区综合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加大对创建工作经费、人力的投入力度，充分调动社区干部、居民、企事业单位、党员在减灾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参与性，不断提高社区综合减灾组织体系、工作机制、队伍建设、预案制度、物资装备、宣传教育等各项能力建设水平；以普及灾害预防、救护知识和开展风险评估、隐患排查为重点，全面组织开展隐患治理及应急力量和物资储备建设，以深入开展应急科普宣教、防灾减灾演练活动为载体，不断创新社区减灾工作的方法和途径。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项目建成后，社区和仁和镇人民政府开展自评，并报区减灾委办公室，区减灾委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评定后，报市减灾委办公室，市减灾委办公室核查通过并报省减灾委，省减灾委代表国家减灾委进行现场复核，报国家减灾委审批。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区财政未划拨，项目资金未到位。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区财政未划拨，项目资金未到位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	
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源和力量统筹，不断创新社区减灾工作方法，调动和发挥社区居民、单位在减灾工作中的积极性，扎实推进社区综合减灾组织体系、工作机制、队伍建设、预案制度、物资装备、宣传教育等各项能力建设，以点带面，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互救互助能力。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社区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得到较大提升，在全区范围内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。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
项目资金未及时划拨，影响后续创建社区的积极性。

